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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金诚信用评级报告规范

(RB012202002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和格式、保障评级报告质量、

提高评级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与准确性，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自律指引，

特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发行人委托评级项目的初次评级、跟踪评

级、数据更新和重出过程中所形成的信用评级报告和评级公告。监管

部门或自律规则另有约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投资人委托的评级报告在遵守委托评级协议约定的前提下，可参

照本规范执行。

主动评级报告可参照本规范执行。

第二章 信用评级报告的组成与内容

第三条 信用评级报告由报告封面、信用等级通知书、信用评级

报告声明、信用评级报告概述、信用评级分析报告（报告正文）及其

附件、跟踪评级安排、权利及免责声明组成。

对比较复杂的信用评级或特殊评级项目，可根据分析需要适当增

加或调整内容，充分揭示出受评对象的信用风险。

第四条 信用等级通知书是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评级委托方或受

评对象信用等级的专门信函，格式见附件一。

规定公布或约定公布的信用等级通知书也用于公告信用评级结

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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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信用评级报告声明是公司依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在独

立性、适用的评级方法和程序、评级机构责任与义务、评级结果有效

性等方面做出的声明，格式见附件二。

评级报告声明独立性或利益冲突情况。如公司子公司、控股股东

及其控制的其他机构对受评对象提供非评级业务，合规管理部门应依

据《东方金诚利益冲突管理制度》审查该非评级业务是否导致公司与

受评对象间存在利益冲突。若不存在利益冲突，应当明确声明；若认

为存在利益冲突，应声明利益冲突情形和所采取的管理措施。

如发现已披露的评级报告中信息存在差错，应在更正后的评级报

告声明中列式更正原因、更正内容及原报告链接。

第六条 信用评级报告概述是列示受评对象基本信息、信用等级

结果及未来展望、项目组基本信息、出具报告时间和报告编号、评级

观点和主要评级依据、优势和关注（风险）、评级使用的评级方法和

模型、评级模型结果、公司历次评级情况等关键信息的文件，作为信

用评级分析报告的摘要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受评对象为债券的，应当包括受评债券名称、发行规模、债券

期限、债券偿还方式、增信措施（如有）以及发债主体的主要财务数

据等内容。

2.受评对象为资产支持证券的，应当包括受评资产支持证券的名

称、发行规模、期限、偿还方式、增信措施（如有）以及原始权益人

的主要财务数据等内容。

3.如对受评对象的信用等级作出调整的，评级观点和评级依据应

明确调整依据。

4.优势、关注（风险）及未来展望部分应充分揭示受评对象信用

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变化情况。

5.评级方法和模型部分，应列示本次评级所使用评级模型的名称、

版本和模型评分表及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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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公司历次评级情况至少应列明首次评级、评级结果变化、本次

评级的相关情况，包括主体及该债项的评级结果、评级时间、报告链

接、项目小组成员、所使用的评级方法和模型的名称、版本。

第七条 信用评级分析报告（报告正文）是列示受评主体概况、

受评对象基本信息、宏观经济与政策、行业与区域环境、受评主体业

务运营、产权与公司治理及管理状况、财务状况、偿债能力、抗风险

能力、履约记录、增信措施及评级结论的文件。

1.概况。至少应当包括受评主体的历史沿革、股权结构、业务及

其特点。受评主体发行债券的，还应当包括对受评债券和融资项目的

分析。

2.行业分析。至少应当包括行业概况、行业管理体制、行业政策、

市场竞争情况、行业风险关注和说明。

3.业务运营。至少应当包括受评主体业务模式、经营情况、发展

战略、未来三年在建和拟建项目的计划投资额。

4.财务分析。至少应当重点分析受评主体的资本实力、盈利能力、

现金流情况。

5.偿债能力分析。至少应当重点分析受评主体长短期偿债压力、

EBITDA 对债务本息的保障程度、现金流、再融资能力、财务弹性、

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、整体抗风险能力和偿债保障措施。受评主体发

行债券的，还应当分析有关偿债保障措施对受评债券风险程度的影

响。有担保安排的，应当特别说明担保安排对评级结论的影响，并对

担保人信用水平以及担保物市场价值、变现能力等进行分析。受评主

体建立专项偿债账户等其他保障措施的，应当分析说明有关保障措施

的情况及其可靠性、局限性。

6.评级结论。至少应当包括受评主体、受评债项的信用等级及释

义；受评主体评级展望（如有）；授予信用等级的基本观点；受评主

体、受评债券简要的正面优势分析和风险关注因素；债项有担保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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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还应当阐述担保措施对受评债项的增信作用。

第八条 附件是列示信用评级分析报告所引用相关数据和资料的

文件，一般包括受评对象的股权结构、组织结构、受评主体财务数据、

主要评级指标及计算公式、信用等级定义等，可根据受评对象的具体

情况有所增减。

信用评级过程中使用的财务数据如使用了预测数据的，公司按监

管部门或自律机构的规定列示预测数据以及关键的预测假设。

附件还可包括评级敏感度，即假设在可能导致评级变动的内外部

因素发生变动的情形下，受评对象信用等级发生变动的程度。

第九条 跟踪评级安排是记载依据监管部门的规定、评级业务委

托协议的约定以及公司《东方金诚跟踪评级制度》的规定所安排的定

期跟踪评级和非定期跟踪评级，格式见附件三。

跟踪评级安排应当明确说明对评级对象、受评债券在存续期内的

跟踪评级时间、评级范围、出具评级报告的方式等内容，持续揭示评

级对象、受评债券的信用变化情况。委托评级协议另有约定的，应当

作出明确说明。

第十条 权利和免责声明应列示公司对评级报告保留的权利、对

报告的使用授权和免责条款。

权利和免责声明是公司所有信用评级报告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

部分。

第十一条 信用评级公告是列示公司评级行动的文件，主要用于

规定公布、约定公布项目的公开发布，或者按约定通知使用者公司采

取的评级行动。

信用评级公告应包括委托评级信息、采取本次评级行动前的评级

结果、本次评级行动的触发事件、本次评级行动的结果及主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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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信用评级报告的格式

第十二条 信用评级报告的格式和参考模版由评级作业部门起草

或修订，由品牌建设部门实施品牌审核，并经公司技术委员会批准后

应用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规范由公司技术委员会审定、解释和修订，由公司

办公会批准发布。

第十四条 本规范的编码为 RB012202002,自 2020 年 2月 25日起

生效;RB012201907 自 2020 年 2月 25 日起不再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范的内容主要覆盖了 DR-1 的自律要求。

附件一：信用等级通知书（主体/债项/非公开）

附件二：信用评级报告声明（主体/债项/非公开）

附件三：跟踪评级安排（主体/债项/非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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